
内医校发〔2015〕51号
关于开展2015年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内蒙古医科大学岗位设置管理办法》（内医党发[2015]   40号）、《内蒙古医科大学岗位聘用实施方案》（内医党发[2015]41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需要及岗位聘用的情况，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5年岗位聘用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在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各单位、部门要成立本单位、部门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单位、部门各类岗位聘用工作。
二、岗位聘用程序及要求
（一）2015年6月29日前，各单位、部门要根据学校岗位聘用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部门岗位聘用细则并送领导小组办公室（人事处）备案。聘用细则内要明确具体聘用办法及各单位、部门自行制定的各级各类岗位聘用条件。
（二）7月3日前，教职工根据聘用条件，选择岗位，填写《内蒙古医科大学岗位聘用个人申请表》，并提交所在单位、部门。各单位、部门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受理本单位、部门教职工个人申请，根据岗位聘用方案及本单位岗位聘用实施细则，对教职工业绩成果进行客观公正的量化评价，拟定各级各类岗位聘用人选，并将《内蒙古医科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情况总表》、《内蒙古医科大学专业技术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花名册》、《内蒙古医科大学管理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花名册》、《内蒙古医科大学工勤技能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花名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表》、《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表》、《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聘用人员备案表》送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上表格请到人事处网页下载）。
（三）各类岗位聘用委员会及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拟聘人选。
（四）各单位、部门要对拟聘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内，教职工对拟聘人员若有异议，可向学校岗位聘用申诉受理委员会提交署名书面申诉材料。申诉受理委员会受理调查后，提请领导小组复议。
三、其他事宜

（一）本轮岗位聘用期限原则上为三年，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日，终止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
（二）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参聘人员，本次岗位聘用不占本单位岗位职数。
（三）对于在首轮聘用中已聘用上岗且在聘期内取得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退休人员，可按其未聘专业技术资格对应的相应层级岗位内最低等级重新核定退休费。

（四）聘用方案中，涉及业绩成果时间界定范围：
1、对于2011年5月聘用至专业技术岗位的人员，本次聘用业绩成果时间界定范围为2011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 

2、对于2011年5月未聘用至专业技术岗位和未参加聘用的人员，本次聘用业绩成果时间界定范围为从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时间算起至2015年5月31日。

（五）聘用方案中，涉及资历资格时间按下表执行：
	取得资格年限
	对应时间范围

	年限<3年
	2012年1月1日至今

	3年≤年限<6年
	2009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6年≤年限<9年
	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

	年限≥9年
	2005年12月31日之前


（六）各单位、部门要严格按照聘用条件，根据岗位设置情况择优聘用。对于符合四级岗位聘用条件的人员超出岗位设置数量的单位，可以向学校申请内聘。内聘只限于本次聘用的教学、科研岗位，下一轮聘用将严格控制在核定的岗位数额内。
（七）岗位聘用工作中遇特殊情况，将提请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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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医科大学
                             2015年6月18日
  抄送：学校党政领导、校长助理。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人事处          2015年6月18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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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内蒙古医科大学岗位设置与聘用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
一、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包红亮  杜茂林
副组长：李  建  毅  和  牛广明  阿古拉  刘志跃
            刘  斌  马仲奎  高斌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事处。
办公室主任：  任孝东
办公室副主任：王海生
主要职责：领导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的实施工作，负责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的政策制订、方案设计和组织实施等工作。办公室负责岗位设置与聘用的组织协调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各类岗位聘用委员会及岗位聘用申诉受理委员会。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系列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李  建
副主任：张立东
委  员：岳冬青  高  乐  苗  茂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系列及专职辅导员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三、教学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刘志跃
副主任：李存保
委  员：张振涛  李志军  包保全  董秋梅  陈英松
  段生云  岳冬青  范艳存  奎晓岚  王呼生
  王春森  高秀和  王进文  薛明明  王  锋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教学及实验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四、科研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阿古拉
副主任：贾永峰
委  员：李志军  包保全  范艳存  白长喜  董  玉
  常福厚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科研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五、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刘  斌
委  员：刘小红  李志明  李红军  孙利军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图书资料、档案、编辑出版、会计、审计、经济、工程等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六、管理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毅  和
副主任：张东宇
委  员：何  鹏  巴音朝鲁  王进文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管理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七、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委员会

主  任：高斌仁
委  员：高  乐  包朝鲁  于国辉  
工作职责：负责学校工勤技能岗位聘用的审核认定工作。
八、岗位聘用申诉受理委员会

主  任：马仲奎

副主任：刘富强
委  员：张  俊  郭  峰  仲玉霞
工作职责：负责受理岗位聘用工作中的教职工投诉、申诉。办事机构设在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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